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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38 证券简称：中直股份 公告编号：2026-004

中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专户注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中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173号），中航直升

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的

人民币普通股（A股）88,287,227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本次发行价格为

33.98元/股，共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999,999,973.46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31,734,231.34元（不含增值税，包括承销费用及其他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

金净额为人民币2,968,265,742.12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4年7月17日汇入公司

开立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由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

了《中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大信验字[2024]第29-00002号）。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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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以及《中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

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

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授权签署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授权公司董事长及其授权的指定人员办理上述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的设立及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签署等具体事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分别于2024年7月27日和2025年1月17日披露的《中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开

立募集资金专户并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编号：2024-041）

和《中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开立募集资金专户并签订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编号：2025-003）。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方案暨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终止及新增募投项目的议

案》，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方案、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终止及新增募投项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25日披露的《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方案暨

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终止及新增募投项目的公告》（编号：2025-055）。公司与

全资子公司哈尔滨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哈飞集团” ）、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开户银行、独立财务顾问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顾问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6年1月1日披露的《中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开立募集资金专户并签订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编号：2026-060）。公司与全资子公

司昌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昌飞集团”）、各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开户银行、独立财务顾问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顾问中航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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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有限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

年1月30日披露的《中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开立募集资金专户并签订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编号：2026-001）。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哈飞集团、昌飞集团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的开立情况如下：

开户主体 开户银行 开户账号 募集资金用途 账户状态

哈飞集团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哈尔滨平房支行

174007607576 新型直升机研制保障能力建设项

目
存续

172757611448 无人机研发及基础能力建设项目 本次注销

174007606265 航空维修能力建设项目 存续

172757612612 哈飞集团直升机生产能力提升项

目
存续

167757616557 天津民用直升机研发能力建设项

目
存续

171510179478 某型机供应链能力提升建设项目 存续

昌飞集团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景德镇分行
792900003310001 某型机部总装智能化生产项目 存续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景德镇市分行
792900003310002 复合材料桨叶智能化生产项目 存续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景德镇分行
200761091585 复合材料结构件柔性化生产项目 存续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景德镇市分行
200761091959 动部件柔性装配生产项目 存续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景德镇分行
792900003310003 航空综合维修能力提升与产业化

-景德镇维修基地建设项目
本次注销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景德镇市分行
194761086291 航空应急救援重点实验室建设项

目
本次注销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景德镇分行
792900003310004 大型民用直升机医疗救援构型研

制项目
存续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景德镇市分行
191764798796 多用途出口型直升机研制项目 存续

三、本次募集资金专户注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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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方案暨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终止及新增募投项目的议

案》，同意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人机研发及基础能力建设项目”、“航空

综合维修能力提升与产业化-景德镇维修基地建设项目”、“航空应急救援重点实

验室建设项目”，新增项目“某型机供应链能力提升建设项目”、“多用途出口

型直升机研制项目”、“大型民用直升机医疗救援构型研制项目”。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上述“无人机研发及基础能力建设项目”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172757611448）的募集资金已转入哈飞集团募集资金专户（账号：171510179478）；

“航空综合维修能力提升与产业化-景德镇维修基地建设项目”募集资金专户（账

号：792900003310003）、“航空应急救援重点实验室建设项目”募集资金专户

（ 账 号： 194761086291 ） 的 募集 资 金 已转 入 公 司募 集 专 户（ 账 号 ：

451900018610038），后续将根据新增项目建设进度及实际资金需求，分批划转

至该项目实施主体的募集资金专户。为便于账户管理，减少管理成本，公司及全

资子公司哈飞集团、昌飞集团于近期办理完毕“无人机研发及基础能力建设项目”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172757611448）、“航空综合维修能力提升与产业化-景德

镇维修基地建设项目”募集资金专户（账号：792900003310003）、“航空应急

救援重点实验室建设项目”募集资金专户（账号：194761086291）的销户手续。

上述募集资金专户销户手续完成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哈飞集团、昌飞集团与独

立财务顾问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及财务顾问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开户银行就前述募集资金专户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相应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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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中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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